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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4〕22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0992 号提案的答复

张玉霞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公证处设立遗产管理人库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公证协会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

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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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国民经济和私人财富的快速增长，为满足民众实际法律需

求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，相关条款明

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、具体职责、责任承担、获酬权等内容。

但在实践中，尚存在遗产管理人权力边界不清、专业能力参差不齐、

监督机制尚待强化、公众知晓度不足等实际问题。

遗嘱、继承等公证事项是公证机构的传统办证领域，公证机构

拥有较为专业的法律服务能力，在遗产清理、遗产清单制作、被继

承人债权债务处理、遗产分割等具体操作层面具有丰富经验。但是，

实践中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、遗产的种类和形态日趋复杂，公证机

构办理某些继承案件还需具备财会、税收、投资股权、债券等方面

的专业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。为更好地为公证申请人提供优质高效

的法律服务，本市部分公证机构创新建立遗产管理人推荐库，通过

主管区司法局或公证机构邀请、相应领域的专业机构推荐以及自荐

报名等方式，公开遴选了部分具备一定资质及良好信誉的律所、律

师、财会服务机构、金融服务机构等专业机构及专家入库，在公证

申请人有遗产管理需求时，提供给申请人自主选择。

遗产管理人推荐库是本市公证机构开创的一项便民利民服务举

措，具有提高遗产管理的效率和质量，避免遗产继承纠纷；保障继

承人合法权益，避免出现遗产被侵占、挪用等问题；节省当事人寻

找合适遗产管理人的时间、精力等优势。同时，设立遗产管理人推

荐库是公证法律服务创新的有益尝试，有利于在家事财富传承领域

内积极发挥公证预防纠纷和减少诉讼的职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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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需要说明的是：加入遗产管理人推荐库，主要是展现了

入库机构及人员对于参与遗产管理法律服务的积极态度，并不代表

该入库机构及人员为个案中指定的遗产管理人或具有特别明显的专

业优势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指导市公证协会适时制定更为完善的遗产管理

人推荐库操作细则和资质标准，确保公证机构在建库和运作过程中

保持客观中立、公正透明。通过建立遗产管理人推荐库信息公开制

度，向社会公众公开入库机构及人员的基本信息、业务范围、工作

业绩等情况，接受公众的监督、质询。落实《建立完善公证遗产管

理人制度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鼓励公证机构积极承办遗产管理人

工作，做好对公证机构、公证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规范和引导，

针对工作中发现的难点、热点及时开展研究，适时发布指导意见及

业务答复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4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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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4 日印发


